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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7-5-202-056

威海某门业公司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某建设公司等执
行复议案

——被执行人正在按照执行外和解协议履行的，可以中止执行

关键词：执行 执行复议案件 执行外和解协议 申请执行人不履行 中止执

行

基本案情

原告某门业公司与被告某房地产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纷一案，威海市文

登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18日作出（2021）鲁1003民初6191号民事判决：某房

地产公司支付某门业公司工程款人民币4146876.3元（币种下同）及利息。因被

执行人未完全履行义务，某门业公司于2022年11月2日申请执行，执行法院立

（2022）鲁1003执2607号案执行。2023年6月25日，执行法院作出（2022）鲁

1003执2607之五执行裁定，以某房地产公司提出执行异议需要审查为由，裁定

终结（2022）鲁1003执2607号执行案件的执行。

法院经审查查明，2022年9月2日，某房地产公司作为甲方、某门业公司作

为丙方，与乙方某建设公司、某泰置业公司、某物资贸易公司、某和信集团公

司达成和解协议：一、甲、乙方(非连带责任)欠丙方工程款及借款共计

13543609.14元(包括相关案件诉讼费91061元)，再无其他欠款。二、以上甲、

乙两方所有欠款均由甲方进行偿还，乙方不再承担偿还责任。若甲方未能履行

本和解协议约定的全部付款义务，则恢复乙方的连带付款责任。三、甲方以其

开发所有的23套房产抵顶丙方工程款及借款共计13157388.85元。以上房源部分

存在抵押情况，双方约定：未抵押的房源，由甲方配合丙方在15天内完成房屋

网签手续至丙方或丙方指定的第三人名下；已经抵押的房源，在解除抵押后

15日内配合丙方完成网签手续，如两个月内无法解除抵押则由丙方另行挑选相

同价值的可网签房源。四、第一、三项兑除后，甲方尚欠丙方386220.29元，甲

方以其关联公司某酒店的储值卡抵顶该部分款项。五、本协议签订后，丙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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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法院申请撤销原已查封的甲方和乙方的所有房产及银行账户，同时撤回已经

起诉但法院未审理完毕的三个案件。丙方已经向法院申请执行的案件，由甲、

丙方共同向法院提交本和解协议，申请法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若甲方未能履

行本和解协议约定的全部义务，则丙方有权随时申请法院恢复执行。六、本和

解协议彻底履行完毕后，双方连本带息账目两清。七、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如发

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诉至执行法院。

某房地产公司与某门业公司还签订了一份落款时间2022年8月31日的房屋顶

账协议，约定将某房地产公司如下房源……上述房产总金额13157388.85元，抵

顶给某门业公司方，用作支付工程款(货款)及借款(工程款5346430.85元、借款

7810958.00元)。

和解协议签订当天，被执行人交付了某酒店的储值卡386220.29元。某建设

公司案件现已经执行完毕。和解协议第五条提到的“同时撤诉已经起诉但法院

未审理完毕的三个案子”，某门业公司撤诉后又另行起诉。

执行法院立案执行后，被执行人某房地产公司和利害关系人某建设公司、

某和信公司提出执行异议称，某门业公司一直不配合某房地产公司办理网签备

案手续，导致某房地产公司无法继续履行和解协议，应当中止执行，并提交了

案涉和解协议作为证据。某门业公司认可曾经签署过和解协议和房屋顶账协议

，但没有提交给执行法院。执行法院对本案执行异议作出裁定后，某门业公司

提起复议称，案涉和解协议为执行外和解协议，被执行人某房地产公司无法履

行办证义务，网签不等同于办证，申请执行人为消灭债权债务而签订和解协议

的目的无法实现，要求立案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执行法院裁定终结执行没有

事实和法律依据。被执行人称，愿意按照和解协议继续履行办理房屋网签的义

务。

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30日作出（2023）鲁1003执异200号执

行裁定，认为应当中止执行，且裁定终结执行达到了中止执行的法律后果，裁

定某建设公司、某和信公司、某房地产公司的异议成立。某门业公司不服，申

请复议。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6日作出（2024）鲁10执复33号执行

裁定：一、撤销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2022）鲁1003执2607号之五“终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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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2022）鲁1003执2607号执行案件的执行”执行裁定；二、撤销威海市文

登区人民法院（2023）鲁1003执异200号执行裁定；三、中止威海市文登区人民

法院（2022）鲁1003执2607号案件的执行。

裁判理由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三个，一是案涉和解协议的性质；二是不执行案涉

和解协议的法律后果；三是执行法院的处理是否得当。 

第一，关于案涉和解协议的性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

定》（以下简称《执行和解规定》）第二条规定：“和解协议达成后，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中止执行：（一）各方当事人共同向人民法院

提交书面和解协议的；（二）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和解协议，其他

当事人予以认可的；（三）当事人达成口头和解协议，执行人员将和解协议内

容记入笔录，由各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的”。第十九条规定：“执行过程中

，被执行人根据当事人自行达成但未提交人民法院的和解协议，或者一方当事

人提交人民法院但其他当事人不予认可的和解协议，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

十五条规定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和解协议

履行完毕的，裁定终结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二）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

限尚未届至或者履行条件尚未成就的，裁定中止执行，但符合民法典第五百七

十八条规定情形的除外；（三）被执行人一方正在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履行义务

的，裁定中止执行；（四）被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裁定驳回异议；（五

）和解协议不成立、未生效或者无效的，裁定驳回异议”。根据上述规定，一

般将涉及强制执行的和解协议分为执行和解协议和执行外和解协议。执行和解

协议的要件包括双方达成合意和提交执行法院，执行外和解协议是执行过程中

或执行程序开始前达成但未向法院提交的和解协议。《执行和解规定》对上述

两种和解协议规定了不同的法律后果。本案中，2022年9月2日三方达成和解协

议，各方均未提交执行法院。11月丙方某门业公司认为甲方某房地产公司不履

行协议而申请执行，某房地产公司、乙方（利害关系人）某建设公司和某和信

公司提出异议，方才将该协议作为证据提交执行法院。在异议、复议审查过程

中，某门业公司认为该协议无法实现消除债权债务的目的，明确表明不认可履

行该份协议，因此该协议不符合《执行和解规定》第二条规定的情形，不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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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和解协议，应认定为执行外和解协议。 

第二，关于不执行案涉和解协议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和解协议第三条约定

：“双方约定：未抵押的房源，由甲方配合丙方在15天内完成房屋网签手续至

丙方或丙方指定的第三人名下；已经抵押的房源，在解除抵押后15日内配合丙

方完成网签手续”。某房地产公司等提出异议称某门业公司一直不配合某房地

产公司办理网签备案手续，导致其无法继续履行和解协议，现仍然具备办理网

签的条件，愿意继续履行和解协议。该情形符合《执行和解规定》第十九条第

（三）项之规定，某房地产公司等异议人的异议请求应予支持，该执行案件应

当依法中止执行。 

第三，关于执行法院的处理是否得当。中止执行是指在执行程序开始后，由于

发生特定事由而暂时停止执行程序，待中止执行情形消失后再恢复进行的制度

。裁定中止执行后原则上应当维持作出裁定时执行措施的状态。终结执行是指

在执行程序开始后，由于出现法定的特殊事由，使执行继续进行已无必要或者

成为不可能时例外地结束执行程序的制度。终结执行后已经采取的执行措施

，包括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执行措施以及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限制消费等惩戒措施，原则上都应当予以解除。二者的适用条件和法律后果

并不不同。前已述及，根据《执行和解规定》第十九条第（三）项之规定，本

案应当中止执行。执行法院以终结执行“已经达到了中止执行的法律后果，故

予以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纠正。

裁判要旨

当事人在判决生效后、执行程序开始前达成的和解协议系执行外和解协议

。达成执行外和解协议后，申请执行人又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立

案后被执行人对人民法院立案执行提出异议的，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对于被执行人一方正在

按照和解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申请执行人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执行。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3号

，2020年修正）第2条、第1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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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15〕10号，2020年修正）第17条、第23条

执行异议： 山东省 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 （2023）鲁1003执异200号 执

行裁定（2023年10月30日）

执行复议： 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4）鲁10执复33号 执行裁定

（2024年6月6日）


